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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医保〔2017〕10 号 

 

 

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 

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

案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区）医保局，市局各科室： 

为积极推进我市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规范我市异地就

医备案流程，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关于做好基

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6〕120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

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函〔2016〕478 号）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

和社保中心《关于配合跨省就医直接结算开展社会保障卡出省

检查工作的通知》（人社信息函〔2016〕63 号）要求，结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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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际，现就加强和规范我市异地就医备案管理，建立备案人

员信息库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备案人员范围 

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下列人员，可申请办理异地就医

备案。 

（（（（一一一一））））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指退休后在异地定居并且将户

籍迁入定居地的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二二二二））））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指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城

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男满 60 周岁，女满 50 周岁），需在异

地同一地点居住生活 2 年以上（包括投靠异地直系亲属的）的

参保人员。 

（（（（三三三三））））常驻异地工作人员：指用人单位派驻需在异地工作

或学习 1 年以上的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四四四四））））异地转诊转院人员：指在备案地因医疗技术水平或

设施、设备等条件有限，需要转到上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城

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五五五五））））异地急症住院人员：指因探亲、旅游、出差等在异

地突发急症住院的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以上 1、2、3 类人员简称“长期异地居住（工作）人员”。 

二、备案渠道 

（（（（一一一一））））经办窗口备案经办窗口备案经办窗口备案经办窗口备案    

长期异地居住（工作）人员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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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转诊转院人员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或到就近医保经办机

构)登记备案；异地急症住院人员以电话、传真等方式联系所属

医保经办机构登记备案。 

（（（（二二二二））））其他渠道备案其他渠道备案其他渠道备案其他渠道备案    

备案人员可登陆攀枝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共信息服

务平台申请备案，鼓励参保人员自助查询、办理备案、信息变

更、打印表单等相关业务。 

三、社会保障卡鉴权 

为保证参保人员备案后正常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在办

理备案时，经办人员应先对社会保障卡鉴权，进一步核实备案

人员参保情况、持卡情况。对于状态异常的，要及时查明原因

并告知备案人员如何处理；确认状态正常的，方可办理各项备

案手续。  

四、备案流程 

（（（（一一一一））））长期异地居住长期异地居住长期异地居住长期异地居住（（（（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备案流程及要求备案流程及要求备案流程及要求备案流程及要求 

1.1.1.1.备案流程备案流程备案流程备案流程    

（1）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办理异地安置的人员，应提交有

关户籍证明复印件，由本人或代理人（需提交本人和代理人身

份证复印件，下同）持本人社会保障卡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

按统一格式要求采集备案信息，填写《攀枝花市基本医疗保险

异地就医登记备案申请表》（以下简称《备案表》，见附件 1）

后，办理社会保障卡鉴权和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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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办理异地长期居住的人员，应提

交居住地所属派出所出具的有效居住证（暂住证）复印件，由

本人或代理人持本人社会保障卡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按统一

格式要求采集备案信息，填写《备案表》后，办理社会保障卡

鉴权和备案手续。 

我市城乡居民在整合完成后，可根据情况就近指定合作银

行网点办理备案。 

（3）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办理常驻异地工作的人员，应由

参保单位出具需在异地连续工作满 1 年以上的相关情况说明的

原件，由本人或代理人持本人社会保障卡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

按统一格式要求采集备案信息，填写《备案表》后，办理社会

保障卡鉴权和备案手续。 

2.2.2.2.相关要求相关要求相关要求相关要求    

（1）参保人员申请备案生效后，无特殊原因，异地安置退

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2 年内不予变更；常驻异地工作人

员 1 年内不予变更。已备案人员备案期满后，如回我市长期居

住（工作），需及时向所属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撤销长期异

地居住（工作）备案登记，填写《攀枝花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

就医撤销登记备案申请表》（见附件 2）。 

（2）已备案人员因户籍或居住地迁移的，需提供新户籍证

明复印件或迁移地所属派出所出具的居住证（暂住证）复印件；

因单位外派工作或学习地点变更的，需提供由单位出具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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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由本人或代理人持相关资料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服

务窗口，社会保障卡鉴权后，办理备案地变更手续。 

（3）备案人员如享受门诊特殊疾病医疗补助的，应同时办

理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机构变更申请备案。原则上，应就近选择

备案地开展了门诊特殊疾病异地直接结算业务的联网医院作为

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机构。 

已选定了门诊特殊疾病异地医疗机构后，原则上 1 年内不

予变更。因居住地迁移等特殊原因，办理人到所属医保经办机

构服务窗口，或登陆攀枝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网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办理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机构变更申请备案。 

（（（（二二二二））））异地转诊转院备案流程及要求异地转诊转院备案流程及要求异地转诊转院备案流程及要求异地转诊转院备案流程及要求 

1.1.1.1.备案流程备案流程备案流程备案流程    

（1）市内居住的参保人员需转诊转院到市外上级医疗机构

就医的，由本人或代理人持本市三级甲等医院出具的转诊转院

手续和本人社会保障卡，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或到就近医保经

办机构)服务窗口，社会保障卡鉴权后，按统一格式要求采集备

案信息，填写《备案表》，申请备案。 

（2）市外长期异地居住（工作）的参保人员需转诊转院到

备案地行政区域外的上级医疗机构就医的，由本人或代理人凭

当地最高级别医院出具的转诊转院手续通过服务窗口、电话、

传真等方式联系所属医保经办机构，社会保障卡鉴权后，按统

一格式要求采集备案信息，填写《备案表》，申请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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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相关要求相关要求相关要求相关要求    

（1）异地转诊转院备案正式生效后，有效期为 1个月；因

特殊原因，未能办理入院的，可申请办理转诊延期申请，经审

批生效后，每次延期的有效时限为 1 个月。原则上，参保人员

应首先选择联网直接结算医院作为转诊治疗机构。 

（2）省内异地转诊转院备案后，只可在备案联网医院直接

结算，结算后备案记录失效；因病情需要再次入院继续治疗的，

须再次申请备案。 

（3）省外异地转诊转院，暂不支持直接结算，需垫付费用

后，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待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后，

按规定执行。 

（（（（三三三三））））异地急症住院备案异地急症住院备案异地急症住院备案异地急症住院备案 

1.1.1.1.备案流程备案流程备案流程备案流程    

异地急症住院人员。参保人员市外省内异地急症住院后，

由本人或代理人持本人社会保障卡在联网医院刷卡鉴权成功

后，将入院诊断、门诊抢救病历等相关证明资料以电话、传真、

医院网络等方式联系所属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异地急症住院备

案登记，经批准后可在就医医院直接结算；若经判定不属攀枝

花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按自费结算。 

2.2.2.2.相关要求相关要求相关要求相关要求    

（1）异地急症住院人员出院结算后，备案记录失效；因病

情需要需再次入院治疗的，须再次申请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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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保人员在省外异地急症住院，暂不支持联网医院直

接结算，需垫付费用后，到所属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报销。待

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后，按规定执行。 

（（（（四四四四））））其它备案其它备案其它备案其它备案 

原则上参保人员应持社会保障卡到联网医院就医结算，但

因特殊原因未到联网医院就医，或在联网医院就医，又未通过

直接结算的，需拨打 0812-12333 备案，备案信息不录入备案信

息库。 

五、医保待遇 

（（（（一一一一））））直接结算待遇直接结算待遇直接结算待遇直接结算待遇    

登记备案后，参保人员通过直接结算的，按以下情况享受

待遇： 

1.跨省异地就医住院的按“参保地待遇、就医地范围（目

录互认）”，即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

设施标准执行备案就医地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基本医疗保险

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执行攀枝花市

政策。 

2.省内异地就医的按攀枝花市有关规定执行。 

（（（（二二二二））））非直接结非直接结非直接结非直接结算待遇算待遇算待遇算待遇    

登记备案后，参保人员未通过联网医院直接结算的，按攀

枝花市有关规定享受报销待遇。 

（（（（三三三三））））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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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必须办理备案手续，方可按照规定

享受医保待遇。否则，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六、建立备案人员信息库 

各医保经办机构应按相关标准采集备案人员信息，将长期

异地居住（工作）人员备案信息录入系统，生成“基本医疗保

险异地备案信息汇总表”（附件 3、4、5）。录入标准依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接口

规范和地方系统改造要点的通知》（人社厅发〔2016〕161 号）

中《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系统接口规范（住院类）V1.0》中 8.6

上传业务类〔1602〕备案信息上传中输入参数表单标准执行。

备案信息上传至市级医保经办机构，由市级医保经办机构建立

我市备案人员信息库，并及时报送至省医保局异地就医结算中

心，再由省医保局异地就医结算中心上传至人社部社保中心。 

七、工作要求 

（（（（一一一一））））高度重视高度重视高度重视高度重视。。。。异地就医备案工作是基础性、先导性工

作。各医保经办机构要高度重视，务必把工作做细、做实，把

好事办好。  

（（（（二二二二））））严格标准严格标准严格标准严格标准。。。。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点多线长，规范

化、标准化要求高，各医保经办机构要严格按照直接标准采集

信息并严格执行，为顺利结算打好基础。前期已备案的信息，

要根据新的要求补充异地人员备案信息。备案信息涉及参保人

员隐私，各医保经办机构要做好备案信息保管工作，防止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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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授权访问。 

（（（（三三三三））））加强宣传加强宣传加强宣传加强宣传。。。。各医保经办机构要加强宣传，制定周密

的宣传计划，通过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政务服务

窗口、12333 等媒体和服务平台，动员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主动

办理备案登记，并为备案人员提供便捷、周到的服务。 

 

    附件：1.攀枝花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申请表 

      2.攀枝花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撤销登记备案申

请表 

3.攀枝花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信

息汇总表 

4.攀枝花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信

息汇总表 

5.攀枝花市基本医疗保险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信

息汇总表 

 

 

 

                     攀枝花市医疗保险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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